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2011-070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1

年

12

月

2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第一大股东许敏田先生通知，获悉许敏田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1120

万股质押给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并签署了质押合同（编号为中投信股质字

第

20111122

号）。

2011

年

12

月

2

日， 许敏田先生质押的

1120

万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2

月

2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股权解除质押之日止。

许敏田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5,142,862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6%

。 截

至本公告日，许敏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11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

。

特此公告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55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1-34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

鑫达、新疆宝贝

8

号股权转让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并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将所持新疆托里县鑫达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新疆鑫达

"

）

100%

股权和公司所持新疆托里

县宝贝

8

号黄金矿业有限公司（简称

"

新疆宝贝

8

号

"

）

80%

股权分别以人民币

4,000

万元和

1,200

万元转让给

自然人刘洋。 按双方签署的转让协议约定，刘洋应于

11

月

30

日前将所有合同款项汇入共管账户，全部股权

转让款到位后，双方再开始办理股权过户工商变更手续。

截止

11

月

30

日，刘洋已向公司账户汇入合同订金人民币伍佰万元（

￥5,000,000

），向共管账户汇入人民

币叁仟伍佰万元（

￥35,000,000

），尚有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

￥12,000,000

）股权转让款未汇入双方指定共管账

户。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刘洋将股权转让余款支付的最后期限推迟至

12

月

10

日。

上述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1-039

债券代码：

122044

债券简称：

10

连云债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本次会

议，公司现有董事

9

人，参与会议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具体制度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查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董事会同意将《江苏连云

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决策管理制度》修订变更为《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

此议案需提交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一十条：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

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如下：

对内投资（主要指对公司内部的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单项价值不超过

5000

万元；

对外投资（包括收购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或主要营业资产、股票、债券和基金，委托理财等）不超过公司最

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其中购买股票、债券、基金和委托理财等风险投资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5%

；签订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交易额在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以下的购买合同、销售合同、提

供服务合同、委托合同、租赁合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非投资类合同。 超过上述比例或限额的投资项目或

合同，应报股东大会批准。

"

修改为：

"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

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应当完善公司的投资管理制度，明确投资权限及程序，并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此议案需提交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公司将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

9

：

00

（二）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

（三）会议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路

18

号鑫港大厦

23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

:

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六）参加会议对象：

1

、 凡

2011

年

12

月

14

日当天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

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七）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

、关于修订《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与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2

、关于修改《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

1

需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

2

需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八）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人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加盖法人

公章的授权委托书，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

9

：

00

至

11

：

00

，

14

：

00

至

16

：

00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前书面回复公司进行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股东名称、身份证明复印件、

股票账号、股权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联系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受托人应附上本人身份证明复印

件和授权委托书），并注明

"

股东大会登记

"

字样。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1

。

2

、联系电话：

0518-82389269

传真号码：

0518-82380588

联系人：沙晓春 刘坤

13812331750

邮政编码：

222042

3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

九

)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近日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敬请查询。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

日

附件

1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署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章

(

签名

)

：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11-028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1

日，井冈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井冈山公司

"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井冈山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井冈山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主要内容如下：

井冈山公司向井冈山市笔架山景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笔架山公司

"

）定向增发

2,748

万股，

笔架山公司将其拥有的笔架山索道经营性净资产注入井冈山公司。

井冈山公司现注册资本

5,500

万元，其中井冈山旅游发展总公司持有

3,548

万股，持股比例

64.51%

，为

第一大股东；本公司持有

1,800

万股，持股比例

32.73%

，为第二大股东。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依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亚评报字

[2011]

第

149

号《评估

报告》，井冈山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1,6571.34

万元（

3.01

元

/

股），评估增值

27.3%

。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依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亚评报字

[2011]

第

150

号《评估

报告》，笔架山索道经营性净资产评估价值

8,279.63

万元，评估增值

62.34%

。

井冈山公司本次定向增发以其评估每股净资产

3.01

元作为增发价格， 笔架山索道经营性净资产评估

价值

8,279.63

万元折合

2,748

万股，即井冈山公司向笔架山公司定向增发

2,748

万股，收购其笔架山索道

经营性净资产。

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井冈山公司总股本增至

8,248

万股，其中井冈山旅游发展总公司持有

3,548

万

股，持股比例

43%

；笔架山公司持股

2,748

万股，持股比例

33%

；本公司持股

1,800

万股，持股比例

22%

。

依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亚评报字

[2011]

第

149

号《评估报告》，

2011

年

1-6

月井冈山公

司营业收入

7,115

万元，净利润

2,341

万元；依据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亚评报字

[2011]

第

150

号《评估报告》，

2011

年

1-6

月笔架山索道经营性净资产所取得的营业收入

2,515

万元，净利润

987

万

元。

笔架山索道经营性净资产盈利能力较强，井冈山公司以定向增发方式收购笔架山索道经营性净资产，

有利于消除井冈山公司与笔架山公司在索道业务上的同业竞争，有利于井冈山公司做大、做强，有利于井

冈山公司上市目标的实现。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思民先生主持召开

（五）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 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０

人， 持有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１８１

，

９５６

，

４９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６５２

，

５１０

，

３８５

股的

２７．８９％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３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９５６

，

４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１

，

９５６

，

４９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 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伟东、孔晓倩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海王生物（本公司、公司）：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二十

二次会议。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名，其中：董事张思民先生、俞蓓芬女士、于琳女士、张全

礼先生、沈大凯先生、李罗力先生及章顺文先生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董事张锋先生、刘占军先生、黄耀文先生

及果德安先生以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局主席张思民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聂志华先生、陆勇

先生及冯汉林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调整（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９

日、

６

月

４

日及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

的公告）。

根据当前

Ａ

股资本市场情况，为加快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确保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拟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１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含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在上述范围内由董事局或其授权的人士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

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做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

７．４３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局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

行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调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还需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除上述四项调整事项外，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的《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一项及第二项两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其中第一项议案须逐项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２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星期日）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星期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司多功能厅

４

、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

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会员，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实际持有人）

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投票。

５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星期三）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一）逐项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数量

２

、定价基准日

３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议案及各项分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的《第五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

（二）审议《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刊登的《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６

日，上午

０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二）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以上文件报送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时以前收到为准。

（三）登记地点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７８

；投票简称：“海王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此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

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００

１．１

发行数量

１．０１

１．２

定价基准日

１．０２

１．３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１．０３

１．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１．０４

２

《

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

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４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海王生物”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

１

投赞成票，对议案

２

投反对票，对议案

３

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０７８

买入

３．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

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

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

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

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

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联系人：张全礼、慕凌霞、王云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２．

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１

发行数量

１．２

定价基准日

１．３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１．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２

《

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４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发行人声明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预案是本公司董事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发行

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重要提示

１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过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进行调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定价基准日、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等事项进行了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事项还

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２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

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所有认购对象均以现

金认购。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含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局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７．４３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

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１０６

，

７８３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医药

商业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海王药业固体制剂生产线改造项目和海王药业抗肿瘤冻干制剂车间建设项目。

６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海王生物

／

发行人 指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药业 指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海王银河 指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海王集团 指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发行

指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

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

Ａ

股股票的行

为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预案 指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ＧＭＰ

指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ＦＤＡ

指 美国政府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ＤＡ

）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和目的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医药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

２００９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的发布标志着新医改总体方案正式推出，随后一系列医改配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随着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医

改的投入，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业务涵盖医药制造、保健品制造及医药商业的综合性医药企业，经过多年努

力，公司在银杏叶制剂、抗过敏药物等医药产品的生产、销售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市场优势和品牌优势，同时通过技术

研发在抗肿瘤药物方面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实力。

在医药商业方面，经过多年探索，公司形成了“阳光集中配送”的流通商业模式，该模式能够整合社会资源，集约

供应链流程，压缩运营成本，规范供应渠道，是符合国家医改政策导向和顺应医药商业流通行业发展趋势的创新型业

务模式，目前，公司该项业务已经在山东、河南等地取得良好效果。

为把握良好的市场机遇，公司拟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建设高水准的医药物流配送中心，以满足公司 “阳光集中配

送”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对医药制造的部分生产线进行改造更新和扩建，提高生产效率，适应即将实施的新版

ＧＭＰ

要求，并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医药商业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海王药业固体制剂生产线改造项目

和海王药业抗肿瘤冻干制剂车间建设项目。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增强生产能力，提升技术水平，大力推动公司医药商业业务

的发展，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不超过十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含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在上述范围内由董事局或其授权的人士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发行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以及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做出相应调整。

４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 具体发行对象将在取得

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局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

优先原则以竞价方式确定。

５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６

、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９０％

，即

７．４３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局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

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７

、限售期

特定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９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于限售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１０６

，

７８３

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医药商业

阳光集中

配送中心

建设项目

枣庄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２８

，

６５４．３０ ２０

，

１４１．５０

菏泽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３０

，

５４４．２０ ２２

，

１０６．５８

威海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３０

，

０７２．５９ ２１

，

１９９．６８

孝感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２５

，

３７４．９０ ２１

，

３３９．１０

海王药业固体制剂生产线改造项目

６

，

４３１．３５ ６

，

４３１．３５

海王药业抗肿瘤冻干制剂车间建设项目

１１

，

０７２．４４ １１

，

０７２．４４

合计

１３２

，

１４９．７８ １０２

，

２９０．６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不超过项目资金需要量。 若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

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净额及项目实际情况，调整募集项

目投入的优先顺序和时间安排。 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本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的前提下，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届时，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１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

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对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无意引进与本公司有关联关系的股东，控股股东海王集团不参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

购，发行对象与本公司不构成关联方，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实际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２７．６６％

，王劲松女士

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含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 按发行数量上限计算，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将由发行前的

６５２

，

５１０

，

３８５

股增加为

７９６

，

２２９

，

０８５

股，海王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仍为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２．６６％

，仍为本公司实际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过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调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召开第五

届董事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决议的有效期限等事项进行了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事项还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第二节 董事局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１０６

，

７８３

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医药商业

阳光集中

配送中心

建设项目

枣庄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２８

，

６５４．３０ ２０

，

１４１．５０

菏泽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３０

，

５４４．２０ ２２

，

１０６．５８

威海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３０

，

０７２．５９ ２１

，

１９９．６８

孝感市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２５

，

３７４．９０ ２１

，

３３９．１０

海王药业固体制剂生产线改造项目

６

，

４３１．３５ ６

，

４３１．３５

海王药业抗肿瘤冻干制剂车间建设项目

１１

，

０７２．４４ １１

，

０７２．４４

合计

１３２

，

１４９．７８ １０２

，

２９０．６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不超过项目资金需要量。 若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

资金拟投入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净额及项目实际情况，调整募集项

目投入的优先顺序和时间安排。 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本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的前提下，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届时，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１

、 医药商业阳光集中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

１

）项目背景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医药产业的发展，药品流通行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年间，行业规

模年均增长速度达

１５％

左右。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社区药品市场

和农村基层药品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根据

ＩＭＳ Ｈｅａｌｔｈ

的相关预测，中国近年来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医药市场，同时未

来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与此同时，与成熟市场由少数大型医

药公司垄断的格局相比，目前我国医药流通行业集中度依然较低，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整合不可

避免，业务模式领先的大型医药商业企业面临整合行业资源的历史机遇。

经过多年探索，公司形成了“阳光集中配送”的流通商业模式，在完全遵循国家药品管理政策不变、执行各省级集

中挂网招标采购价格不变和医院用药选择权不变的三个不变前提下，公司作为主配送商完成所辖区域主导医院用药

的集中配送工作，整合社会资源，集约供应链流程，压缩运营成本，规范供应渠道，是符合国家医改政策导向和顺应医

药商业流通行业发展趋势的创新型业务模式。 目前该模式已经在山东、河南等地取得良好效果。

由于医药流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业务规模的扩张需要依靠仓储、物流设施的建设、运输设备的购置以及配套

相应的流动资金，因此为了把握良好的市场机遇，提升公司阳光集中配送的配送能力和技术水平，增强公司医药商业

物流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公司迫切需要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为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本次项目具体实施的地区目前均已经不同程度地启动了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在当地的医药配送市场占据了一定

的份额，其中公司在枣庄已经在该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随着各地配送中心的建设，

公司的配送能力将极大提升。 公司将逐步在上述地区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推广集中配送业务，预计公司未来在上

述地区的整体药品流通体系中将占据主导地位，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

２

）项目方案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海王银河，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８４

，

７８６．８６

万元，由海王生物以募集资金

８

，

４７８．６９

万元与海王银河以募集资金

７６

，

３０８．１７

万元共同投资在山东威海、山东菏泽、山东枣庄、湖北孝感设立子公司建设阳

光集中配送中心并负责运营和管理。 其中海王银河出资的

７６

，

３０８．１７

万元由海王生物以募集资金对其增资的方式解

决。

各配送中心的建设分两期实施，一期完成后，项目便可以投入运营，二期项目主要是增加仓库容量和其他附属设

施，以提升配送能力。 每个中心由配送中心、信息中心和管理中心三大功能区域构成，建成后具备药品交易、储存、检

验、养护、分拣、配送、运输、商务洽谈、数据交换、电子商务等综合服务功能，能够满足未来一段时期内当地阳光集中配

送业务发展的需要。

枣庄 菏泽 威海 孝感

一期建设时间

（

月

）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二期建设时间

（

月

）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总工期

（

月

）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项目占地

（

亩

）

１１０ １００ ６５ ７５

项目建设面积

（

平方米

）

２３

，

４５０ ３４

，

５００ ２３

，

４５０ ２５

，

９５０

（

３

）项目投资及项目收益分析

枣庄项目总投资

２８

，

６５４．３０

万元， 本次拟利用募集资金

２０

，

１４１．５０

万元用于全部的建设投资和部分流动资金，分

别为

１４

，

１４１．５０

万元和

６

，

０００

万元，其余流动资金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

１１５

，

５１７

万

元，年均净利润

２

，

７１３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达

１７．４０％

，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５．２９

年（含建设期）。

菏泽项目总投资

３０

，

５４４．２０

万元， 本次拟利用募集资金

２２

，

１０６．５８

万元用于全部的建设投资和部分流动资金，分

别为

１５

，

５０６．５８

万元和

６

，

６００

万元，其余流动资金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

１４６

，

５５２

万

元，年均净利润

２

，

６９２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达

１８．７９％

，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９．１４

年（含建设期）。

威海项目总投资

３０

，

０７２．５９

万元， 本次拟利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１９９．６８

万元用于全部的建设投资和部分流动资金，分

别为

１４

，

８９９．６８

万元和

６

，

３００

万元，其余流动资金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

１３９

，

８０５

万

元，年均净利润

２

，

８６２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达

１８．９３％

，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８．５６

年（含建设期）。

孝感项目总投资

２５

，

３７４．９０

万元， 本次拟利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３３９．１０

万元用于全部的建设投资和部分流动资金，分

别为

１４

，

９３９．１０

万元和

６

，

４００

万元，其余流动资金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达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

１８５

，

９４６

万元，年

均净利润

２

，

３２７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达

１４．９１％

，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１０．５３

年（含建设期）。

２

、 海王药业固体制剂生产线改造项目

■

项目背景

目前海王药业固体制剂产品只有一条生产线，制约了不同品种的转换生产，生产效率较低，为大幅提高海王药业

的固体制剂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公司拟利用现有厂房改造固体制剂生产线，主要产品为银杏叶制剂、抗

过敏药物及抗感冒药物。

银杏叶制剂在医学领域应用非常广泛，银杏叶提取物中的主要成份银杏内酯主要用于冠心病、心绞痛、脑栓塞、脑

血管痉挛和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临床效果表现良好，同时也可作为上述疾病的预防用药，长期服用可以减少

上述疾病的发生机率。 随着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心脑血管发病率增加，用药人群逐步增长，以及中医药产业的

快速发展，银杏叶制剂市场具备广阔的增长空间。

抗过敏药物主要应用于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湿疹、食物过敏、药物过敏等病症，其中氯雷他定做为第二代抗

组胺药物中第一个无镇静、无抗胆碱能和无心血管不良反应的抗过敏类药物，临床上深受过敏患者欢迎，在抗过敏药

物市场份额排名中持续保持第一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内氯雷他定仍将是抗过敏药物中最主要的产品。

抗感冒药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

ＯＴＣ

市场已经成为销售额仅次于保健品的第二大类产品，同时抗感冒药市

场仍然具备巨大的增长空间，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公司在上述产品方面已经形成良好的市场知名度和一定的市场规模， 其中银杏叶片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０

年的产量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１．５０％

，抗过敏药物氯雷他定胶囊从

２００７

年到

２０１０

年的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４．６３％

，同时由于产

能受限，公司的抗感冒药物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产品近几年生产基本保持稳定。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对市场的

分析，预计未来几年公司在固体制剂销量上计划实现快速增长，该项目的投产将极大推动公司固体制剂产品的发展。

■

实施方案

公司将以本次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海王药业增资，由海王药业负责本项目实施。

本项目选址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海王工业城制药北楼

６

层。

本项目为固体制剂生产线建设项目，主要产品为银杏叶片剂“银可络（

３６

片装）”、抗过敏药物“氯雷他定胶囊（

６

粒

装）”和抗感冒药物“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１２

袋装）”，达产后预计将形成年产片剂

５７０

万盒，硬胶囊剂

２８０

万盒、颗粒

剂

６４０

万袋的生产能力。

■

项目投资及项目收益分析

本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６

，

４３１．３５

万元，其中建设资金

５

，

７０３．７５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７２７．６０

万元。 项目建设期

１８

个

月。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

７

，

１３２

万元，年均净利润

８６８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达

１６．２２％

，项目动态投

资回收期（税后）

８．９７

年（含建设期），经济效益可观。

３

、 海王药业抗肿瘤冻干制剂车间建设项目

■

项目背景

恶性肿瘤已超过了心血管疾病，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大死因。 在中国医院用药市场，抗肿瘤药物的销售规模近几年

来一直稳步增长，尤其是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９

年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２２．３３％

。

２００９

年，抗肿瘤药物的销售规模达到了

４０５

亿元，同比增长了

２８．５７％

。 同时新医改政策的推动和国际抗肿瘤药专利的纷纷到期，为具备成本优势的国内制药企业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抗肿瘤类药物的研究与销售目前已经成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发展为公司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核

心竞争力，公司已初步具备抗肿瘤类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优势，因此公司决定新建抗肿瘤冻干制剂生产线，计划

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

５

种注射用抗肿瘤药物：注射用多西他赛、注射用盐酸伊立替康、注射用培美曲塞、注射用吉西他

滨、注射用雷替曲塞。

多西他赛在

２００４

年经

ＦＤＡ

批准与强的松联合用药，用于治疗晚期转移性前列腺癌；盐酸伊立替康是晚期大肠癌

的特效药，同时对小细胞和非小细胞肺癌及宫颈癌和卵巢癌亦有疗效；培美曲塞

２００４

年被

ＦＤＡ

批准治疗恶性胸膜

间皮瘤（和顺铂联用），同年被

ＦＤＡ

批准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症二线的用药；吉西他滨

１９９６

年经

ＦＤＡ

批准上市，是治

疗胰腺癌的最佳药物；雷替曲塞主要应用于不耐受或者不适用

５－Ｆｕ

治疗的晚期结直肠癌。

本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延长公司的肿瘤药产品线，优化现有品种结构，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

实施方案

公司将以本次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由海王药业负责本项目实施。

本项目选址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海王工业城制药北楼

１

层。

本项目产品主要包括

５

种注射用抗肿瘤药物：注射用多西他赛、注射用盐酸伊立替康、注射用培美曲塞、注射用吉

西他滨、注射用雷替曲塞。

本项目按欧盟制药系统的要求结合抗肿瘤冻干具体的生产工艺， 并参照

２０１０

版

ＧＭＰ

征求意见稿中非最终灭菌

产品生产线的要求，拟选用国外较先进的符合

ＧＭＰ

要求的设备，建成后将成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抗肿瘤冻干制剂

生产车间。

■

项目投资

本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１１

，

０７２．４４

万元，其中建设资金

７

，

２３９．３６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３

，

８３３．０８

万元。 项目建设期

４２

个月。

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均销售收入

３９

，

１５５

万元，年均净利润

５

，

７１８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达

１８．８０％

，项目动

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９．８３

年（含建设期）。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公司医药工业的技术改造、扩建以及医药商业业务。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成和投产后，公司的医药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将进一步提升，以“阳光集中配送”为主要模式的医药商业业务

将实现跨越式发展，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对实现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

１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抵御风险能力

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财务负担较重，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明显下降，可有效改善财

务结构，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

２

）提升公司的营业收入与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本公司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营业务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

盈利能力将逐步增强，竞争能力将显著提升，长远发展能力将大大增强。

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海王药业抗肿瘤冻干制剂车间建设项目、海王药业固体制剂生产线改造项目属于在现有厂房、车间内进行的技术

改造及扩建项目，不涉及用地报批程序。 项目涉及的立项、环评事项已经办理完毕。

医药商业阳光集中配送项目涉及的项目立项及环评工作已经办理完毕，项目用地正在办理过程当中。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

的盈利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为公司提升核

心竞争力打下坚实基础，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三节 董事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项目完成后，本公司的生产能力、业务规模、技

术水平都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发生变化，不影响

本公司的业务结构。

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股本结构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进行调整。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含

１４

，

３７１．８７

万股），按发行数量上限计算，本次非公开发

行完成后，海王集团持股比例为

２２．６６％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预计股东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１

，

５６４

，

４８３ ９９．８６％ ６５１

，

５６４

，

４８３ ８１．８３％

其中

：

海王集团持股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２７．６６％ １８０

，

４５５

，

６０３ ２２．６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４５

，

９０２ ０．１４％ １４４

，

６６４

，

６０２ １８．１７ ％

其中

：

高管持股

９４５

，

９０２ ０．１４％ ９４５

，

９０２ ０．１２％

非公开发行股份

－ － １４３

，

７１８

，

７００ １８．０５％

总计

６５２

，

５１０

，

３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６

，

２２９

，

０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涉及公司高管人员的重大调整。

二、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财务状况

将得到较大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得到增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１．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迅速提升，资产负债率降低，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２．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将对本公司提高主营业务收入及盈利能力、优化产品结构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使本公

司竞争力得到有效的提升。

３．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投资性现金流出将增加。随着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产和效益的产生，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将得以提升，未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也将得以

增加，从而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三、 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与海王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关系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情况均没有重大变化。

四、 公司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以及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的业务往来，不会存

在违规占用资金、资产的情况，亦不会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杜绝违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行为，以确保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五、 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财务压力较大，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财务结构将得到有效改善，偿债能力得到提

高，财务风险大大降低。 本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或资产负债率过低的情况。

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风险说明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本预案提供的各项资料外， 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１

、产业政策风险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医药保健品生产及医药商业，由于我国医药体系改革仍在持续推进之中，未来陆续推出的相

关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将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模式、产品价格、销售模式等产生重大影响，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可能

对本公司未来的发展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

本次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推动公司未来一段时期发展战略的实现， 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

定周期，因此，本次发行将可能造成短期内本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摊薄，同时尽管本公司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

已进行严密的可行性论证和市场分析，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实施进度和盈利能力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可

能将给本公司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３

、财务风险

本公司目前负债率较高，财务费用支出压力较大，未来随着本公司业务的发展及产能扩张，资本支出需求可能进

一步增加，如果在未来几年本公司的利润及现金流量不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同时

近年来，因销售收入规模快速增长，导致本公司应收账款规模随之增长，如果收回货款的时间较长，将可能对本公司的

营运资金和现金流构成一定压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构成不利影响。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相关部门的核准， 能否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及取得相

关部门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着不确定性。

５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业绩，还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调控政策、利率和汇率变化、周边股市状况、投

资者预期、投资者信心、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等因素有关，由于上述多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本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会

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因此，投资者应该对股票市场的风险和股票价格的波动有充分的认

识。

第四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未有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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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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